
 

 

 

 

 

 

 

 

武大学字〔2016〕30号 

 

 

关于印发《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及 

学科竞赛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科技创新及学科竞赛，规范

各项奖励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学校制定了《武汉大学学生

学术科技创新及学科竞赛奖励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特此通知。 

 

 

                              武 汉 大 学 

 

                2016年 7 月 1日 
 
 
 
 
 



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 
及学科竞赛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我校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学

术科技创新及学科竞赛，有效激发同学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竞赛范围为： 

国家部委及其下设机构、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全国性行业协会等主办的专业性、行业性学生科技创新

及学科竞赛。 

湖北省教育厅、团省委等主办的省级学生科技创新及学

科竞赛，若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经过学校相关部门组织评

审认定后可纳入。 

各类国际级学术科技创新及学科竞赛，若具有重大国际

影响力，经过学校相关部门组织评审认定后可纳入。 

第三条  凡本校学生经学校批准参加学术科技创新及

学科竞赛并取得突出成绩的，经学校相关部门认定后，依据

本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第四条  为保障本奖励办法的有效实施，特成立“武汉

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及学科竞赛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委员由相关职能部门代表、专

家组成并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进行调整，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

在武汉大学本科生院。 

 

第二章  竞赛分类 

第五条  竞赛活动主要分为两类：I 类和 II类（附件 1） 

I 类赛事指全国范围内规格高、水平高、难度高、影响

力大的各类赛事，如“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赛、“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创青春”全

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赛事以及经评审委员会认定为 I类的其

他赛事。 

II 类赛事指除了 I 类赛事外的经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

II 类的其他赛事。 

 

第三章  激励办法 

第六条  对参加Ⅰ、Ⅱ类赛事活动并获奖的学生，可对

其进行三种激励，分别是给予推免资格、创新学分及科研成

果认定、物质奖励。 

（一）给予推免资格 

获得Ⅰ、Ⅱ类赛事一等奖（含金奖）及以上的本科生，

可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流程考虑给予推荐免试攻读硕

士研究生资格；其中，获得 I类赛事国家一等奖(含金奖)及

以上的本科生在满足推免研究生基本条件下，推免指标单

列。 

（二）创新学分及科研成果认定 

在Ⅰ、Ⅱ类赛事中获奖的本科生可按照相关文件给予相

应的创新学分认定，研究生可按相关文件经研工部、研究生

院核准后可给予相应的选修学分及对应科研成果的认定。 

（三）物质奖励 

1.对于在Ⅰ类和Ⅱ类赛事中获奖的个人或集体可分别

申报 I 类科技竞赛奖和 II 类科技竞赛奖（奖励标准见附件

2）； 

2.获得Ⅰ、Ⅱ类赛事一等奖（含金奖）及以上的研究生，

在评定国家奖学金时优先考虑；对于组织研究生参加Ⅰ、Ⅱ

类赛事活动并获一等奖（含金奖）及以上的研究生培养单位，

在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时可给予适当倾斜。 

第七条  I、II类赛事的认定以及 I、II 类学科竞赛奖

的评审均由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方案，提交评审委员会讨论通



过后方可执行。每年 I、II类赛事的范围以及 I、II类学科

竞赛奖的评审标准可根据当年相关赛事的比赛结果进行动

态调整。 

第八条  所有奖励只针对比赛项目进行奖励；所有表彰

奖励应按照当年该项目系列竞赛结束后的成绩一并进行计

算；对于同一项目作品且参赛队员相同的，将按参加的系列

竞赛中最高级别竞赛所获奖项给予奖励，不重复计算。 

第九条  同样适用于本奖励办法和《武汉大学学生单项

奖励实施细则》的获奖个人或集体，将按照奖励额度较高的

标准给予奖励，不作重复奖励。 

第十条  奖励预算由学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学生工作部）会同相关单位进行编制，与武汉大学学生单

项奖励预算一同报学校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审批；各相关部门

依据本奖励办法提出具体奖励建议标准和表彰方案，报学生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审批发文后办理奖励发放手续。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各院系根据本奖励办法制定出台

符合各院系实际的配套奖励办法，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各类学

术科技创新活动，为学校和所在院系争得荣誉。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奖励办法由学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第十三条  本奖励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凡之前有关

规定与本奖励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奖励办法为准。 

 

 

 
 
 
 

武汉大学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 年 7月 1 日印制 



附件 1： 

部分学科竞赛分类参考表 
序号 竞赛名称 类别 

1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Ⅰ类赛事 

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赛 Ⅰ类赛事 

3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Ⅰ类赛事 

4 

其他国家部委及其下设机构、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性行

业协会等主办的专业性、行业性学生科技创新及学科竞赛，具体由武汉大

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及学科竞赛评审委员会每年进行认定 

Ⅱ类赛事 

 

 

 

 

 

 

 

 

 

 

 

 

 

 

 

附件 2： 

学科竞赛奖的等级和奖励标准 



序号 类别 

奖励标准 奖励对象 

I类学科竞赛奖 II类学科竞赛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 国家级 50000 30000 20000 10000 10000 5000 4000 3000 
项目 

2 省部级 6000 5000 4000 3000 3000 2500 2000 1500 

 

 

 

 


